
2024 年南京邮电大学废弃非机动车公开竞价公告

我校仙林校区、三牌楼校区有一批废弃非机动车面向社会公开竞价处置。本着“公开、

公平、公正、竞争”原则，诚邀满足要求的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南京邮电大学废弃非机动车处置项目

2.项目内容：废弃非机动车处置

3.物资数量及位置：

三牌楼校区：废弃自行车约 29 辆、废弃电动自行车约 18 辆，学六楼北侧。

仙 林 校区：废弃自行车，南区约 430 辆、北区约 430 辆；废弃电动自行车，西门约

588 辆。

（具体数量以实地踏勘确认为准）

4.项目地点：

南京邮电大学仙林校区 栖霞区仙林街道文苑路 9 号

南京邮电大学三牌楼校区 鼓楼区新模范马路 66 号

5.联 系 人：陈老师

6.联系电话：025-85866111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三、竞价保证金

竞价保证金贰万元整（20000 元）。

竞价人须在报名前通过对公账号将竞价保证金转账至下列指定账户，不接受支票、现金

交款及 POS 机刷卡等其他形式，报名时现场提交打印的纸质转账凭证。

户 名：南京邮电大学

账 号：478058217116
开户行：中国银行南京云锦路支行（联行号：104301004410）
四、现场踏勘

1.踏勘时间：

三牌楼校区：2024 年 7 月 19 日上午 06:30--09:00，逾时不候；

仙 林 校区：2024 年 7 月 19 日上午 08:00--10:00，逾时不候。

2.集合地点：

三牌楼校区：学六楼 北 侧，踏勘联系人李克奎队长 18405519935；
仙 林 校区：二食堂西广场，踏勘联系人缪永新队长 13951885348；
竞价人放弃现场踏勘或踏勘工作不详细的，均视为认可该项目的所有现状，竞拍成功后，

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为理由而向南京邮电大学提出任何要求。

五、报名事项

1.报名地点：保卫处治安科 仙林校区门诊部楼 322 室

2.报名时间：2024 年 7 月 19 日 9:00--11:00
3.报名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1）加盖公章的报名表（见附件 1）
（2）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 2）



（5）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竞价现场须查验身份证原件）

（法定代表人本人前来竞价的，无需提供（4）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5）授权代表的身份

证复印件）

（6）竞价保证金转账凭证纸质打印件

六、竞价事宜

1.竞价地点：仙林校区二食堂 3 楼“一站式社区”307 会议室；

2.开拍时间：2024 年 7 月 19 日下午 14:00 开始，14:00 后禁止入场；竞价周期：15 分

钟；延时周期：5 分钟；

3.法人（授权）代表须提前 20 分钟持身份证原件验证入场，按现场提示有序就坐，每

一报名单位限一人进入会场；

4.竞拍物资类型、数量及品质等以现场踏勘为准；

5.本次报价需对待处置的所有物品进行整体打包报价，不得分别就某一类或单件物品进

行报价；

6.本次竞价基准价为：壹拾贰万元整（120000 元）。

7.每一轮报价加价不得低于 1000 元，且仅能为 1000 元的整数倍，上不封顶，价高者得

（即出价最高者为该类物资的竞得者），现场公布成交结果。

七、保证金及相关要求

1.确定竞得者后，竞得者须现场签订成交确认书（附件 3），其竞价保证金人民币贰万元

整（20000.00 元）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其他非竞得者的竞价保证金，则在 15 日内予以无

息返还。

2.竞得者应服从学校治安、消防和交通等管理，爱护相关场所的基础设施等，做好相关

场所当日保洁清理。若造成设施破损或相关场所当日保洁工作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则从竞得

者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除。

3.竞得者按约定及时清运走竞价所得物资、做好保洁后，15 日内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

4.竞得者应当遵守国家及有关部门法律、法规规定处置竞价所得物资，产生严重后果的，

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5.若竞得者在中标后放弃竞得者资格或未能于 2024 年 7 月 28日 18:00 前及时清运走物

资，竞得者所缴纳的中标履约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八、付款及指定银行账户

竞得者须在 2024 年 7 月 19 日 17:00 前，将成交款一次性转账到下列南京邮电大学指定

银行账户。

若未能及时付清成交款，则视为放弃竞得者资格，其竞价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户 名：南京邮电大学

账 号：478058217116
开户行：中国银行南京云锦路支行（联行号：104301004410）
九、校园安全管理要求

因暑期校园安全管理需要，进校须备好身份证，由南瑞路东门、仙境路东大门刷身份证

核验进校，进校后应注意举止文明，服从管理。

十、竞价须知

竞 价 须 知

参与竞价的竞价人请认真阅读以下竞价须知：

（一）本《竞价须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所制订，竞



价人应认真仔细阅读，了解本须知的全部内容。

（二）本次拍卖活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原则，拍卖活动具备法律

效力。参加本次拍卖活动的当事人和竞价人必须遵守本须知的各项条款，并对自己的行为承

担法律责任。

（三）拍卖标的以现状进行拍卖，其外观、结构及内在质量以移交时的现状为准。拍卖

人对车辆外观、质量问题、结构调整等不作担保，由买受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由此产生的

问题也不影响拍卖成交结果及成交价格。

（四）【延时出价功能】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前，每最后

5 分钟内无人出价的，最后出价即为成交价；有出价的，竞价时间自该出价时点顺延五分钟。

竞价人的出价时间以竞价主持人当场确定的出价时间为准。

（五）【标的物审查】请竞价人在拍卖前必须仔细审查拍卖标的物，调查是否存在瑕疵，

认真研究查看所竞价标的物的实际情况，并请亲临展示现场，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价人视

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慎重决定竞价行为，竞价人一旦作出竞价决定，即表明已完全

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

（六）【竞价人违约责任】本标的物竞得者（以下称买受人）逾期未支付拍卖款或未办

理交接手续，学校可以决定重新拍卖。重新拍卖时，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价。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悔拍后重新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

参加竞拍。

（七）【标的物交付】买受人付清余款后应及时交接标的物，学校不负责对标的物进行

保管，逾期不办理的，买受人应支付由此产生的费用，并承担本标的物可能发生的损毁、灭

失等后果。

（八）本次拍卖活动计价货币为人民币，拍卖时的起拍价、成交价均不含买受人在拍卖

标的物交割时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和税费，对于此次拍卖中收取的费用，学校仅提供相关收据，

无法出具发票。

（九）参加竞价的人应当遵守拍卖须知的规定，不得阻挠其他竞价人竞拍。对于恶意扰

乱竞拍秩序，经竞拍主持人警告 2 次及以上的，将取消其竞价资格，其竞价保证金将被没收，

并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十）拍卖人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

附件：

1. 竞价报名表

2. 法人授权书（格式）

3. 成交确认书

废弃非机动车公开竞价公告附件.pdf

南京邮电大学保卫处

2024 年 7 月 15 日


